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产险附加失能津贴保险费率

一、保费计算公式

年保险费=疾病失能津贴保险责任年基准保险费×疾病失能津贴保险责任年保险金额×

费率调整系数+意外失能津贴保险责任年基准保险费×意外失能津贴保险责任年保险金额×

费率调整系数

若选择分多期交费方式，每期保险费=年保险费/分期期数

二、基准赔付标准和基准保费

（一）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等待期：30天

2．基准保险期间：12个月

（二）基准赔付标准对应的基准保费

1）意外失能津贴保险（每 2000元月保险金额）

意外失能津贴保险
年龄

男 女

0＜年龄≤5 0.60 0.23 

5＜年龄≤10 0.50 0.19 

10＜年龄≤17 1.00 0.38 

17＜年龄≤20 1.60 0.60 

20＜年龄≤25 2.30 0.86 

25＜年龄≤30 2.60 0.98 

30＜年龄≤35 2.80 1.06 

35＜年龄≤40 3.70 1.39 

40＜年龄≤45 6.40 2.40 

45＜年龄≤50 9.40 3.53 

50＜年龄≤55 15.20 5.70 

55＜年龄≤60 24.10 9.04 

60＜年龄≤65 24.80 9.30 

65＜年龄≤70 31.80 13.50 

70＜年龄≤75 34.50 14.65 

75＜年龄≤80 51.80 22.00 

2）疾病失能津贴保费（每 2000元月保险金额）

疾病失能津贴保险
年龄

男 女

0＜年龄≤5 14.73 18.78 

5＜年龄≤10 8.13 10.37 

10＜年龄≤17 10.53 13.43 

17＜年龄≤20 11.07 14.11 



20＜年龄≤25 10.67 13.60 

25＜年龄≤30 13.13 16.74 

30＜年龄≤35 18.60 23.71 

35＜年龄≤40 26.67 34.03 

40＜年龄≤45 41.53 52.99 

45＜年龄≤50 79.53 101.48 

50＜年龄≤55 125.20 159.75 

55＜年龄≤60 200.80 256.21 

60＜年龄≤65 333.20 332.53 

65＜年龄≤70 579.40 578.23 

70＜年龄≤75 940.40 938.50 

75＜年龄≤80 1411.00 1408.16 

三、费率调整系数 

费率调整系数为下列各调整系数之乘积，当某项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确定时，该系

数取 1.0。其中，个人业务需按照《健康保险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9 第 3 号）第十六条相关规定执行。

1. 等待期系数: 根据保险保障结构对费率的差异，设置等待期系数，等待期时间越长，

风险相对下降，进而可适当降低费率，反之亦然。

等待期（天） 调整系数

0＜等待期≤30 1.00≤调整系数＜1.20

30＜等待期≤60 0.85≤调整系数＜1.00

60＜等待期≤180 0.60≤调整系数＜0.85

2. 保险期间系数：根据保险保障结构对费率的差异，设置保险期间调整系数。

保险期间（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调整系数（%）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

注：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

3.最长给付月数系数:失能津贴的给付月数越长，资金占用时间增长，受经济周期波动

影响越大，通胀风险增加，可适当提高费率。反之亦然。

最长给付月数 调整系数

0＜最长给付月数≤12 0.75＜调整系数≤1.00

12＜最长给付月数≤24 1.00＜调整系数≤1.50

24＜最长给付月数≤36 1.50＜调整系数≤2.50

4. 城市等级系数：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划分城市等级。一线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最

高，医疗成本更高，二-四线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医疗成本相对较低，可以适当降低费

率。

城市等级 1线城市 2-3线城市 4线及其他城市



城市等级调整系数 1.0 0.9 0.7

注：具体城市等级以当地核保政策为准。

6.续保系数：客户多年投保在展业、核保等环节的成本投入更低，客户续保年数越多，

可适当降低费率。

续保年数 调整系数

新保 1.0

连续投保 2年 0.9

连续投保 3-4年 0.8

连续投保 5年及以上 0.7

7.经验/预期赔付率系数：根据投/被保险人的经验/预期赔付状况，若经验/预期赔付率

越低，产品经营越稳健，则可以给予一定比例的折扣系数，若赔付率越高，产品亏损，则需

要相应提高系数。

经验/预期赔付率 调整系数

经验/预期赔付率＜10% 0.05≤调整系数＜0.10

10%≤经验/预期赔付率＜30% 0.10≤调整系数＜0.50

30%≤经验/预期赔付率＜45% 0.50≤调整系数＜0.78

45%≤经验/预期赔付率＜60% 0.78≤调整系数＜1.00

60%≤经验/预期赔付率＜78% 1.00≤调整系数＜1.14

78%≤经验/预期赔付率＜85% 1.14≤调整系数＜1.18

85%≤经验/预期赔付率＜135% 1.18≤调整系数＜1.45

135%≤经验/预期赔付率 1.45≤调整系数≤2.00

8.家庭投保调整系数：由于家庭投保的逆向选择风险较低，以两人为单位的家庭投保调

整系数设置为 0.95，以三人为单位的家庭投保系数设置为 0.9，以四人为单位的家庭投保系

数设置为 0.85，以五人及以上为单位的家庭投保系数设置为 0.80。

家庭投保人数 调整系数

1个 1.0

2个 0.95

3个 0.9

4个 0.85

5个及以上 0.80



9.客户健康风险状况系数：根据客户的健康情况（例如职业情况、吸烟状况、体检状况、

BMI水平），体现客户健康意识和生活作息方式等因素综合确定客户的风险状况水平，针对

健康风险较低的客户，风险相对越低，可以适当降低费率，反之亦然。

客户健康风险状况 调整系数

健康风险较低 0.7

健康风险一般 1.0

健康风险较高 1.3

注：具体客户健康风险以当地核保政策为准。

10.交费方式系数：当被保险人分期交费时，保险公司需承担一定的资金成本，有较高

应收风险，且留存客户逆选择风险较高，可以适当提升费率。

交费方式 调整系数

一次性交费 1.0

分期交费 1.1

注：具体评分以当地核保政策为准。

11．渠道系数：不同销售渠道的运营模式及运营成本均不同，对于销售成本越高的互

联网渠道，可以适当提高费率。

销售渠道 调整系数

自有渠道 1.0

外部渠道 1.2

12．被保险人群所处环境评分系数：根据被保险人所处环境的空气质量、水污染情况、

工作强度等因素对被保险人所处环境进行综合判断和评分，综合评分越低，代表空气质量越

差、水污染越严重、工作强度越大，罹患疾病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费率水平应适当提高；反

之亦然。

被保险人群所处环境评分（分） 调整系数

90≤被保险人群所处环境评分＜100 0.40＜调整系数≤0.75

80≤被保险人群所处环境评分＜90 0.75＜调整系数≤1.00

70≤被保险人群所处环境评分＜80 1.00＜调整系数≤1.22

60≤被保险人群所处环境评分＜70 1.22＜调整系数≤1.42

20≤被保险人群所处环境评分＜60 1.42＜调整系数≤2.20

注：具体评分以当地核保政策为准。

13．当地医保政策评级系数：当地医保起付线、报销比例等都会对风险产生影响，

需根据当地医疗保险政策进行综合评估；如医保起付线越低、报销比例越高，风险越

低，反之则风险越高。对当地医保政策进行评级，一级到五级风险逐级下降，费率可

逐步递减。

当地医保政策评级 调整系数



一级 1.5

二级 1.1

三级 1.0

四级 0.8

五级 0.7

注：具体评级以当地核保政策为准。




